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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用經文：耶 17:5-8； 林前 15:12-20； 路 6:17-26 
 
智慧常以兩條路來提醒我們要小心。選擇福，遠離禍，也不要幸災樂禍。耶利米書

和路加福音兩段經文用智慧格式，將禍福展現在我們面前。哥林多前書用辯證作式

把真正得福的來源向我們闡明。 

耶利米書 17:5-8 論禍福 

甚麼是禍？耶 17:5 帶出不是遭遇橫禍的事件；而是心中離棄耶和華的行為。先知書

如阿摩司書 4 章，上帝透過大自然，病，戰禍來提醒他們的惡行。目的叫他們知道

因自己的罪所帶來的惡果，但是，先知講出上帝心痛的事 - 「你們仍不歸向我。」5 
次用這句話表達出上帝的失望 (摩 4:6, 8, 9, 10, 11) 耶 17:6 講述禍患的比喻。用自

然災害來形容： 乾旱無人居住的曠野。罪是創造的咒詛。甚麼是福？17:7 就是以祂

為可靠，這是知識上的增長。另外是倚靠耶和華，是把知識貫切實行的行動。耶

17:8 是講述福報的比喻。栽於溪水旁，葉子青綠，果子滿滿。 這使我們想起詩篇 
23 篇和第 1 篇相似的話。上帝創造自然界的美，本來是賜福人類的禮物。並且，自

然界把上帝的美善表達出來。「自從造天地以來，上帝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，

雖是眼不能見，藉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。」(羅馬書 1:20) 從福禍

之間，讓我們有清楚的觀察和分辨，叫我們以上帝的靈感動回應上帝的恩。我們教

會常喜歡把別人用於佈道會的「決志」改說「認信」來表達。不單強調我們所作的

決定； 而是承認上帝的靈在感動我們。因為聖靈的感動，我們才會放下自己，承認

主耶穌，是我們所信賴的一位救主。所以，「認信」這句話更能把上帝在我們心中

的工作表達出來。「認信」這句話也用在每周我們對使徒信經的宣認 (Confession)
之中。我也求上帝的靈，繼續感動我們，委身在這信仰內容之中。使我們信得清楚，

信得真實。 

路加福音 6:17-26 (路加版的登山寶訓) 論禍福 

治病、傳道、趕鬼是耶穌工作的核心。 主耶穌常用神蹟奇事見證祂道理是真實無偽

的； 顯示祂的能力。上帝所賜恩福給予的對象包括 (6:20-23) ：1） 對貧寒人的安

慰。今世或許得不到富裕，在神國中要給信靠最大的滿足。對一些人來說，貧窮可



能是禍的結果和咒詛。而耶穌這裡所指的是人為祂的緣故甘願成為貧窮。不是因懶

惰，悲劇或不能控制的原因而變成貧窮的人； 祂所說的是那些把富足分享給別人的

人。為祝福其他人分享了時間，金錢，精神，自甘貧窮。又或者那些不因財富為可

跨耀，常看見靈裡缺乏不足，常求主加添滿足的人。2） 對饑餓者的恩澤。追隨耶

穌的人因為舒緩人類屬靈上和身體上的需要，刻意過捨己的生活，簡樸的生活，或

清淡的生活。他們自甘饑餓 ， 不願因自己的豐富而剝奪別人聽聞福音的機會。3） 
哀哭的人。遇見災禍時，可以把我們的哀哭帶到上帝的面前，使我們得到真正的安

慰。有時，信徒為別人的遭遇和為失喪靈魂哀哭，生出迫切感和傳福音的熱誠。這

是神喜悅的。4） 忍受惡待的 。指為義受迫逼的人。 他們承受甚麼樣恩？1） 神的

國 ，即成為上帝家裡的人 。 不是做了才成為上帝家中的成員；而是做的時候，使

我們體會自己是上帝家裡的人一樣的歡樂。2） 飽足 ，即一份滿足感； 3） 喜笑 ，
苦盡甘來經歷； 4） 得天上大賞賜 (6:23) 我們不要希奇以為只有我 (唯獨我)受這苦。

反而，要知道我在主裡的恩典是又大又多的。 

接着，耶穌講到甚麼人有禍。 (6:24-26) 當說到富足人和飽足饑餓的人有禍是甚麼

意思？那些： 仗富欺貧、濫用所衣所食、因財而惡待貧寒人，看不起他們、只在眼

前享受，忘記在天國的福樂，他們要遭到禍害報應。罪中之樂往往是短暫，做完才

算，後果不計的僥倖心態。最後，以為好的時候，小心禍患臨到。意思是那些沾沾

自喜以為全靠自己的功勞，要當心。 

真正的恩福是從復活的主而來 (林前 15:12-20) 

這段經文論復活。本意是耶穌真正復活，使我們盼望永恆的福不會落空。有人用

「不信有死人復活」，因此不能接受基督復活的信息。但保羅認為若沒有復活，並

且若沒有基督從死裡復活，我們所傳的福音成為禍音。一切歸於徒然，傳的枉然，

信的枉然，見證也是假，真理變為偽善的假道學，傳福音失去承信，最後我們大家

仍在罪中。基督不復活，我們自身難保，自取其辱，自招麻煩。基督徒成為可憐的

傢伙。基督復活不是從假設人復活推理推出來，而是從空墳來證明，並有見證人的

證詞實證出來。因此，今天，若要恩福滿滿，要知道禍福，明白得失；體會到不是

你得到多少世界的財寶，而是你是否得着基督為至寶。最後信靠基督，因為只有祂

能叫我們真正的恩福滿滿。 

 
 


